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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　函

地址：11008臺北市市府路1號8F

承辦人：曾輝宗

電話：02-27208889分機6400

電子信箱：boe41@mail.taipei.gov.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立蘭雅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5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人字第10535186200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市府原函影本、人事總處原函影本及「105年至109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

」各1份(35186200A00_ATTCH1.pdf、35186200A00_ATTCH2.pdf、35186200A00_AT

TCH3.pdf)

主旨：轉知「105年至109年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」由5家

金融機構承作，自105年5月20日至109年5月19日止，請查

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本府105年5月17日府授人給字第10512314000號函辦理

。

二、查公職人員財產申報法第7條規定略以，總統、副總統、

行政、立法、司法、考試、監察各院院長、副院長、政務

人員、公營事業總、分支機構之首長、副首長、直轄市長

、縣（市）長，其本人、配偶及未成年子女之不動產、國

內之上市及上櫃股票等財產，應自就（到）職之日起3個月

內信託予信託業。

三、基於人事服務精神，人事總處前經公開徵選適宜之金融機

構承作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。徵選結果由陽信商業

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第一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兆豐國

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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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灣銀行股份有限公司等5家金融機構承作。相關資料並

於人事總處全球資訊網（http//www.dgpa.gov.tw）首頁最

新消息區公告。

四、依本方案承作契約書第13條規定，人事總處不介入承作金

融機構與委託人間權利義務履行事宜之處理，如發生任何

糾紛，應依相關法令規定解決。

五、檢附市府原函影本、人事總處原函影本及「105年至109年

公職人員財產信託優惠方案」各1份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機關、臺北市立大學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立各級學

校、臺北市各市立幼兒園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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